附件1
2026年广东省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

（中山站）社工服务项目用户需求书
　　一、服务需求

（一）配备的人员需从事社会工作3年以上，至少具备社会工作、心理学、婚姻家庭咨询、法律或教育等专业知识（资质）中的一种，团队成员具备社会工作、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咨询等资格的不少于80％。

其中，项目主管要求持有中级社会工作师或心理咨询师二级、婚姻家庭咨询师以上资格，具备较强的行政执行能力，曾运营总金额30万元以上项目，具备至少3年以上项目运营经验；项目主管人数不少于项目总人数的20％。

（2） 项目需要提供定点坐班服务，每周服务时间40小时（特殊情况需延长服务时间，并依法依规安排调休），对外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全天，周六日至少安排1人轮值。

（3） 服务时间：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以实际

委托时间为准）

二、服务对象

在中山市生活、工作的妇女及其家庭成员。

三、服务内容
（一）为妇女提供法律政策、婚姻家庭、维权指导、心理调适、家庭教育等咨询服务1000人次；

（二）协助妇联受理、处理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信访案件，加强个案服务，为有需求的妇女和家庭提供法律保护、婚姻家庭关系调适等个案服务，协助妇女和家庭解决实际问题，完成个案不少于35个，其中专业个案不少于15个，结案率达到80%。在年度服务期限内，上报不少于3个本年度结案的典型案例；

（三）为相似问题或相似经历的妇女、家庭提供教育性、支持性和治疗性的小组服务4个；

（四）策划宣传，通过妇联网站、微信、微博等现代媒体，以及户外宣传等活动，向妇女群众普及法律、心理、婚姻家庭等知识，年内原创、采编和发布的信息不少于300篇；

（五）协助市妇联召开妇女民生座谈会4场以上，倾听妇女心声、反映妇女意见；

（六）协助市妇联举办妇女维权外展宣传活动、中小型培训讲座、志愿队伍建设等社区活动48场，服务不少于3000人次，编制相关宣传资料；

（七）协助市妇联对23个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镇街分站工作进行检查并提出专业建议；

（八）协助市妇联对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镇街分站、村（社区）妇联进行培训，提升基层妇女工作者的维权工作能力和水平；
（九）完成中山市妇女维权工作相关报告6份，报告的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12338服务热线数据统计分析报告、项目中末期评估报告、分站工作检查报告；

（十）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并进行培育和管理工作，其中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活动不少于2场。
四、服务指标

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量化指标：
	类型
	指标
	单位
	工作指标量
	单指标所需时间（单位：小时）
	指标总工作时间
	备注

	专业性工作
	咨询/探访
	人次
	1000
	2
	2000
	

	
	个案
	个
	35
	40
	1400
	

	
	社区活动
	场
	48
	40
	1920
	大型社区活动资金由服务购买方提供。

	
	小组
	个
	4
	64
	256
	

	
	民生座谈会
	次
	4
	80
	320
	联动镇街邀请社区妇女代表，就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工作开展座谈会，聆听妇女群众心声

	
	镇街分站工作指导
	次
	27
	32
	864
	采用线上、线下的形式，指导镇街分站开展专业服务。其中不少于4次实地走访的形式，开展个案会议/培训/座谈会，为镇街分站提供指导性服务，促进镇街分站形成相互支持、学习的支持网络

	
	工作会议
	次
	12
	15
	180
	结合全市妇女维权工作开展情况，通过个案会议、主题学习、工作规程学习等方式面向项目工作、镇街维权分站进行工作会议，集思广益，搭建市站与分站之间的交流学习平台。

	
	工作报告
	份
	6
	40
	240
	工作报告包括但不仅限于12338服务热线数据统计分析报告、项目中期和末期评估报告、分站工作检查报告等

	
	专业服务案例
	份
	3
	40
	120
	

	行政性工作
	宣传策划
	天
	50
	8
	400
	编制项目宣传资料；采编活动新闻信息、工作案例等在妇联网站、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导，每年不少于300篇。

	
	日常行政
	天
	365
	8
	2920


	就镇街分站工作开展日常困惑给予指导和回复。每月提交工作小结1份，根据省、市妇联对妇女维权工作检查、督查等要求，整理相关数据、材料、档案等行政工作以及协助市妇联对接镇街开展其他妇女维权相关宣导工作。

	项目合计工作总时数
	10620
	




